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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延期购回 

原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部分股票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近日，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

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一农集

团”）发来的《关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相关事项的告知函》（以下

简称“《告知函》”）。根据《告知函》内容，南一农集团近日与招

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《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法律协议》，将

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票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；同时，南一农集

团近日与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、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达

成约定，将原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部分股票延期购回。现将有关情

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进行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情况 

1、南一农集团因资产配置需要，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8,000,000

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股票质押式回购

交易业务进行融资，该部分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.55%。初始交易日

为：2015年 3 月 23 日，购回交易日为：2015年 9 月 18 日。 

2、南一农集团因资产配置需要，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8,000,000

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股票质押式回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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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业务进行融资，该部分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.55%。初始交易日

为：2015年 3 月 26 日，购回交易日为：2015年 9 月 22 日。 

3、本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仅限于南一农集团持有公司股票收

益权的转移，不会影响南一农集团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及表决权、投

票权的转移，质押期间该股权予以冻结不能转让。  

二、原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部分股票延期购回情况 

1、2014年 3 月 25-27 日，南一农集团因资产配置需要，将其持

有的本公司 90,250,000 股股票（期间由限售流通股全部解除限售并

上市流通，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9月 26 日公司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

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的《公司关

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》 <公告编号：

2014-033>）分别质押给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海通证券

股份有限公司用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进行融资，占公司总股本

的 17.79%。（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4月 2 日公司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

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的《公司关

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4-002）。 

2、近日，南一农集团分别与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

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达成约定，南一农集团已在上述约定时间范围

内将原质押给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

公司的 90,250,000股股票中的 51,000,000股股票购回，剩余

39,250,000股股票南一农集团已向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延期购回，购回交易日延期至2016年3

月25日。  

3、本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仅限于南一农集团持有公司股票收

益权的转移，不会影响南一农集团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及表决权、投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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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权的转移，质押期间该股权予以冻结不能转让。 

三、累计股权质押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南一农集团持有公司227,008,007股股票，

占公司总股本（507,246,849股）的44.75%，累计质押75,250,000股

（含本次），质押部分占公司总股本的14.83%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 

1、《关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相关事项的告知函》；  

2、《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法律协议》；  

3、《股权融资业务提前/延期购回申请表》； 

4、《股份冻结数据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二零一五年四月三日 
 




